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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動態 Laws and Regulations

文 管立豪 ■ 林務局保育組組長
黃群策 ■ 林務局保育組棲地經營科科長
王中原 ■ 林務局保育組棲地經營科技士(通訊作者)

一、緣起

位處海岸潮間帶之藻礁屬於無生命的礁

體，依附其上生長之無節珊瑚藻為多細胞藻

類，因能分泌石灰質，而使礁體逐年累積增厚

形成藻礁，因具有多孔隙特性，也孕育了許多

海洋生物，成為許多鳥類的覓食區。桃園觀

音、新屋海岸擁有全台面積最大的藻礁地形，

退潮時礁體可露出水面高達2公尺，寬達500公

尺，藻礁存在至今約6,000年，該區於97年因台

灣中油股份有限公司埋設天然氣管線挖掘破

壞，經農委會自然地景審議委員會組小組會勘

後，於97年8月26日依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

第8條第2款規定作成列冊追蹤之決定，並請地

方主管機關桃園縣政府進行劃設保護區域可行

性評估及範圍劃設規劃，屆時視當地居民意

見，再運用適當的法律對本地區進行保護工

作。

經桃園縣政府於101年研究評估後，認為採

野生動物保育法公告野生動物保護區來保育藻

礁生態系為可行方案，將藻礁保育計畫於103年

4月7日提經農委會野生動物保育諮詢委員會第9

屆第2次會議認可野生動物保護區範圍後，農委

會林務局於同年4月15日完成公告「桃園觀新藻

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

圍，俾利桃園縣政府接續公告為「桃園觀新藻

礁生態系野生動物保護區」。

二、訂定重點說明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

境，是依照野生動物保育法第八條第四項規定訂

定，面積396公頃，公告之類別屬於海洋生態

系、河口生態系之複合型生態系，範圍以桃園縣

觀音鄉保生村大潭電廠進水口南堤以南至桃園縣

新屋鄉永興村、永安村藻礁海岸，含小飯壢溪河

口、新屋溪河口；保護區範圍界線係緊連各堤岸

構造物，各堤岸構造物主體不納入保護區範圍

訂定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

重要棲息環境之類別及範圍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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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圍圖如附)。本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之中央

主管機關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縣(市)主管機關

為桃園縣政府，未來在區內經營各種建設或土地

利用行為，應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第8條規定，擇

其影響野生動物棲息最少之方式及地域為之，不

得破壞其原有生態功能，如再經桃園縣政府公告

為野生動物保護區，則必須依照保育計畫之分區

管制事項進行管制與經營管理。

三、附誌

就藻礁礁體而言，如不發生人為開挖情事

即無破壞之虞，觀新藻礁雖具獨特地質地形意

圖片/視野創異行銷

藻礁潮間帶的生物多樣性吸引民眾造訪

桃園觀新藻礁生態系野生動物重要棲息環境範圍圖在藻礁上覓食的唐白鷺

義，但其形成的礁體屬於多孔隙環境，又位於

潮間帶，因此恰巧提供鳥類覓食及海洋生物生

長繁殖的棲地，所以藻礁所構成之潮間帶區

域，具特殊生態代表性之潮間帶野生動物棲息

環境，惟因桃園沿海工業區廢水污染等問題導

致此潮間帶海洋生物大量消失，此潮間帶生態

體系處於劣化狀態，亟需進行復育，而恢復其

生態之最佳途徑，即為改善桃園沿海工業廢水

污染與漂砂問題，桃園縣政府必須依野生動物

保護區保育計畫落實執行，並應特別強化污染

防治、取締及查緝，於藻礁整體生態系統之維

護與保育始能具有成效。


